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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訊，社工人員陪同偵訊穩定被害人情緒及確保陳述能力。 

二、有關性侵害驗傷教育及專業人才培育部分說明如下：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0 條規定，醫院、診所對於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

傷診斷書；復查性侵害事件醫療作業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醫院、診所對於主訴性侵害

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並應視被害人為急診檢傷分類第一級病人，優先處理。準此

，醫療機構之醫師，不限其專科別，對於性侵害被害人，應依其專業知識，照會相關科

別醫師，就被害人應診當時情況、處置、診斷及醫囑等事實或判斷，開具驗傷診斷書及

採證，爰非僅限於婦產科專科醫師始得為之。 

(二)又因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4 條第 1、2 項規定，針對醫療機構處理性侵害事件之專責人

員，每年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 6 小時以上。為此，本部每年針對責任通報

人員敏感度、病歷及診斷書書寫品質、驗傷採證流程、法庭詰問應訊技巧等議題，辦理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103 年計辦理 127 場次、1 萬 3,361 人次受訓，藉以提升醫事人員面

對性侵害被害人臨床照護及加害人生物跡證保全之專業知能。 

(三)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醫療機構非經由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無法從

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採證工作。考量性侵害被害人就醫便利性，能即時採集加害人生物

跡證，本部公告指定 149 家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103 年各責任醫療機構

所驗傷採證之性侵害被害人計有 3,896 人，惟為藉由臨床案例累積，以提升責任醫療機構

驗傷採證品質，80%被害人係集中於 55 家責任醫療機構驗傷採證。 

（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西濱快速公路部分路段使用成效不彰，未

有效發揮疏解國道高速公路壅塞之興建目的，及工程延宕多時經監

察院提出糾正案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6-299） 

許委員針對西濱快速公路部分路段使用成效不彰，未有效發揮疏解國道高速公路壅塞之興建

目的，及工程延宕多時經監察院提出糾正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自 80 年推動，於 96 年 8 月完成，總計完成快速公路 242 公里及連

絡道 36 公里，另 73.4 公里因故緩辦。本部公路總局於 98 年賡續辦理西濱快速公路後續計畫

，建設計畫於 98 年 2 月經行政院核定，總經費為 730 億元，建設期程為 98 年至 108 年，共

計 8 項子計畫，目前已完成 3 項子計畫，合計 28.77 公里。目前各標工程均按既定時程積極辦

理中，俟 108 年底完成全線通車後，將可改善西部濱海偏遠地區交通、減少平面路口，增加

行車安全、疏解國 1 及國 3 車流、串聯東西向快速公路及高速公路，達到全面且快速之公路

運輸目標。 

二、至監察院提出糾正「西濱快速公路雲一交流道至海豐橋路段工程未依民眾訴求主線以高架橋方

式辦理，亦未評估先行辦理側車道工程之效益，致工程延宕多時」案，因公路總局原隸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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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政府，在 80 年代辦理各項工程時，規劃設計階段雖邀請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參與討論，

但未訂有民眾參與機制，致與民眾期待產生落差。但自 94 年起已修正作業流程，於工程規劃

、設計及用地徵收階段即辦理公聽會及說明會聽取民眾意見，以提升公路工程民眾參與度、

強化施政透明度，避免與民眾期待有所落差，而影響計畫執行效率。有關監察院對本案意見

，本部已於 103 年 7 月 16 日交路(一)字第 1038600380 號函復行政院轉監察院。 

（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殺子後自殺，政府應重視並保障兒童權益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6-310） 

黃委員就殺子後自殺，期政府應重視並保障兒童權益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福部查復如下： 

自殺有其生物、心理、社會、經濟與文化之複雜成因及其背景，且關係到個人身心健康、家

庭和社會網絡等多元問題，故其完整防治策略，除了健全之心理衛生及醫療體系以外，更需要跨部

會行政體系的連結及民間團體之投入參與。鑒於殺子自殺案件多發生於高風險家庭，針對家庭暴力

、兒少保護及高風險家庭等個案管理機制，本部辦理情形如下： 

一、為連結自殺防治網絡，針對家庭暴力、兒少保護、高風險家庭等對象，業於 100 年函頒「縣（

市）政府自殺高風險個案轉介單」及「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並函送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內政部、教育部、勞工委員會等機關，以落實自殺危機個案通報、

轉介，建立跨機關（構）密切合作關係。 

二、為增強鄰里之通報機制，本部已將村里長列為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之重點對象，提供辨認自殺

危險因子及學習基礎之自殺干預技巧。另亦已製作自殺防治宣導文宣，發送各縣市衛生局及

所有鄰里長，以協助其辨識高危險群，俾便及時提供轉介管道。 

三、進行相關資訊系統勾稽作業，找出自殺高危險潛在個案，加強輔導、評估及追蹤作業。 

四、規劃於自殺防治通報單新增育有幼兒等欄位，以利關懷訪視工作時，納入評估項目，並適時轉

介相關單位處理。 

五、編印「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彙集全國各縣市提供精神醫療之醫院及

診所、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及相關諮詢、救援等服務資源，置於本部網站，提供民眾閱

覽。 

六、為了提供有需求之民眾心理諮詢及給予有自殺意念者之協助，本部已設置全國 24 小時免付費

「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協助民眾即時處理緊急心理衛生問題，

必要時可進行轉介處置服務。 

七、本部積極協調國家通訊委員會，加強向媒體宣導自律及遵守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自殺新聞六不六

要報導原則，針對相關新聞加註警語及求助資源，本（104）年 2 月 16 日召開新聞媒體聯繫

會議 1 場次，透過提供宣導及教育，以加強媒體的正向功能，宣揚珍愛生命理念，增加尊重

生命的相關報導，以避免因媒體報導引起之仿效作用。 


